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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2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

体系，规范公司运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按照相关要求，公司现

将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相应的整改情况说

明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定期报告问询函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3〕第 104 号）。 

公司对问询函所提到的问题按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作书

面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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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其他问询函 

1、2015 年 3 月 12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亚太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5〕第 23 号）。 

（1）监管函意见如下： 

公司经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 年预计与关联方北京亚太汽车底

盘系统有限公司（含其子公司）累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5,000 万元。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30,632.28 万元，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比预计额超出 5,632.28 万元，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4.66%。公司对超过预计金额的日常关联交易没有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15 年 3 月 11 日才补充披露上述事项。上述行为违反

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0.2.4 条、第 10.2.11 条

的规定。 

（2）整改措施： 

公司对该监管函高度重视，为了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公司按照《股票上

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加强对关联交易的监控措施，并保证切实

做好公司内部管理工作。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再次发生类似情况。 

2、2015 年 4 月 17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亚太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5〕第 122 号）。 

（1）关注函意见如下： 

公司披露的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的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方案为：以发行人 2014 年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1.0 元（含税），每 10 股派送红股 5 股（含税），同时，每 10 股以资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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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金转增 5 股。公司 2014 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占利润分配总额的比例为 16.67%，

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第五条第三款及发行人《未

来三年（2014-201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中的“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

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 20%”的规定不相符。 

（2）整改措施： 

公司在接到关注函后充分重视，进一步加深对《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规、制度的理解认识，同时加强与专业中介机构

的沟通，在报告期内未再次发生类似情况。 

3、2016 年 4 月 7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亚太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伟潮配偶违规买卖股票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6〕第

60 号）。 

（1）监管函意见如下： 

公司定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总经理黄伟潮

配偶谭晓蓉在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内，于 2016 年 4 月 6 日买入公司股票

21,200 股，交易金额 448,380 元。谭晓蓉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8.17 条的规定。公司总经

理黄伟潮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勤免尽责督促配偶合规买卖公司股票，违

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3.1.8 条和《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8.17 条的规定。 

（2）整改措施： 

公司对该监管函高度重视，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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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监管意见的内容，并敦促谭晓蓉于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后及时卖出违规买入的

股票，谭晓蓉已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卖出所有违规买入的股票共计 21,200 股。为

了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公司加强对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

人对《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等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同时加强与专业中介机构的沟通，保

证切实做好公司内部管理工作。 

除上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问询函外，公司最近五年没有其他被证券监管

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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